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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校管﹝2017﹞9号 

 

东北林业大学关于印发 

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校防灾减灾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发厅﹝2017﹞4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

灾安全意识，提升学校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，保障广大

师生安全和教学秩序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学校制定了《东北林业大

学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案》，并经 2017年 7月 13日第十二次校长

办公会讨论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东 北 林 业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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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东北林业大学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案 

 

 

 

东北林业大学 

2017年 7月 29日 

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年 7月 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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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东北林业大学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校防灾减灾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发厅〔2017〕4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

的防灾减灾等安全意识，提升学校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

能力，保障广大师生安全和教学秩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 

本方案主要适用于自然灾害（主要为大风、雷电、暴雨、

暴雪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）、事故灾难等突发性公共事件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标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保障师生生

命财产安全和学校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

识、责任意识，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相结合，扎实做好灾

害防御和救灾救助工作，千方百计减少灾害损失，有效维护

师生安全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坚持宣传与演练并举、预防与处置并

重、常态与非常态结合，强化宣传教育、预防控制、预案管

理、应急处置、救援保障建设，形成政府主导、学校协调、

军地结合、社会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。学校的灾害

预防控制能力、预案管理能力、应急处置能力、应急保障能

力有效增强，全体师生应急知识和自救能力明显提升，全体

师生财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。 



 2 

二、工作机构和主要职责 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。学校成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领导

小组，执行教育部和本地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指令要求，

领导、指挥、部署、协调防灾抗灾减灾各项工作，加强与地

方民政、国土、地震、气象、水利、安监、发改、财政等部

门的沟通配合，督促宣传教育、应急预案、物资准备、隐患

排查、演练开展等工作落实情况。具体组成如下。 

组  长：李  斌 

副组长：李顺龙  陈文慧  蔺海波 

成  员：学校办公室、学生处、党委宣传部、保卫处、 

团委、计划财务处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后勤 

服务总公司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校办公室，负责日

常工作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：雒文虎 

（二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健全学校防灾减灾救

灾责任制，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
各职能部门结合学校和工作实际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应急演练

（保卫处负责）、宣传教育（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学生处负

责）、重大事项报告（学校办公室负责）、值班值守（学校办

公室负责）、监督检查（保卫处负责）、电气火灾安全检查（资

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）等制度，组织修订完善防灾减灾应急

预案和学校师生紧急疏散转移安置方案（保卫处负责），报

请校领导审签后，报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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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

三、主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加强宣传教育。结合每年 5 月 12 日的“防灾减

灾日”等活动，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宣传力度，把防灾

减灾安全教育落实到学校教育的每个环节，重点普及防范和

应对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等突发公共事件的科普知识和法律

法规，在人员密集场所和校园内设立宣传站点，印制、发放

宣传资料，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，加强对师生进行地震、

地质灾害的自护自救知识普及，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各类

突发事件给师生带来的伤害。（责任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学

生处、团委） 

（二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。联合各学院、各相关单位组

成隐患排查组，经常性对学生宿舍、校内设施设备疏散通道

等重点部位开展安全隐患检查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排除。每

次隐患排查的结果必须有排查小组负责人签字，排查出的隐

患必须如实记入隐患台账，整改措施必须及时有效，整改效

果必须明显实在，排查资料必须完善齐全，并报防灾减灾救

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（责任部门：保卫处、学生处、

后勤服务总公司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） 

（三）提高学校灾害防御基础能力。会同住建等部门，

对学校校舍进行抗震性能检查和鉴定加固工作；会同国土等

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地址灾害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，对排查

出的隐患情况，第一时间向哈尔滨市委市政府、黑龙江省委

省政府和教育部报告，逐一制定监测防治方案，尽快消除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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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。加强在建工程管理，对新建、改扩建学校选址进行地质

灾害危险性评估，确保选址安全，具备国家规定的防灾避难

能力。（责任部门：学校办公室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） 

（四）着力提升灾害防范预警能力。总结汲取近年来应

对自然灾害特别是 2013 年我省防汛抗洪的经验教训，立足

抗大灾、抢大险，认真做好防范和应对的各项工作。在防灾

减灾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，加强与气象、水利、

国土、地震等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切实做好综合协调、气象信

息预警、抢险救援、后勤保障、事故调查、善后处理等各方

面工作，提前做好人员队伍、资金物资、避灾场所等各项准

备。强化应急管理，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做

好寒暑假期间留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工

作。（责任部门：学校办公室、学生处、保卫处） 

（五）积极开展应急演练。推动建立防灾减灾救灾知识

和技能教育长效机制，把防灾减灾救灾教育列入教学计划，

充分利用主题班会、校园广播以及现代技术开展生动活泼的

防灾减灾救灾教育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按照“全面演练，昼夜

结合，突出重点”的原则，根据东北气候特点，组织师生疏

散演练、抢险救援演练、应急保障演练等。演练必须三次以

上，演练时各单位特别注意拥挤踩踏，严防踩踏伤亡事故发

生。保证在 2 分钟以内，达到安全有序疏散为止。（责任部

门：学生处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） 


